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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权力的扭曲与重建 

翟 楠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扬州 225002） 

摘  要：教育权力是教育的正当引导性力量，但在教育的现代性进程中，这种正当性遭

到质疑，教育权力呈现出两种悖论式的存在，即教育暴力和教育权力虚无。教育权力的扭曲

不仅造成了自身正当性的失落，同时也使现代教育陷入了某种困境。本文试图通过阐述教育

权力的扭曲及其缘由，进而探寻正当教育权力的内涵及其建构。 

关键词：教育权力；教育暴力；教育权力虚无；教育公共生活 

 

现代教育正在试图摆脱传统教育体制下的强制和灌输，注重主体性和张扬个性的教育不

断得到彰显。然而，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教育并没有全然摆脱来自于教育自身的“束缚”

和教育中其他一些不正当权力的干预，以至于教育一方面在追求着自由，另一方面却摆脱不

了支配性权力的压迫。在反对这种非正当的支配性权力之时，教育权力被误解，被滥用或被

消解，其本真涵义被扭曲，成为了一个悖论性的存在，即教育暴力和教育权力虚无。我们应

该如何正确对待教育权力？教育权力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权力？这是我们值得深入思考的

问题。 

一、教育暴力 

历史上和现实中对于“权力”一词的理解和使用赋予了权力一种永久的灰色调，权力

总是与政治挂钩，又与邪恶相连，却又总是在寻求自身的正当性。种种将权力妖魔化的理

解不可避免地体现在了教育中。在革命的年代，教育权力就是政治权力斗争在教育中的反

映；即使到了和平的岁月里，教育权力也常常被当作国家和政府为了实现其特定的育人目

标而赋予教育者的一种“特权”。作为一种工具和特权，教育权力常常不可避免地演变为

暴力的形式，又逐渐被合法化为“正当”的教育形式。教育从而蜕变为管理、约束、训练、

控制乃至压制的代名词，徒具其管束的形式而遗失了价值性的内容和目的。当教育者认为

自己拥有的教育权力是国家和政府赋予的一种可以随意控制和支配受教育者的特权时，他

便会无视甚至剥夺受教育者正当的需要和利益，尽其所能地施展并实现其权力。而这时候，

权力已经演变成了暴力。教育暴力不仅指一种加之于人身的残酷侵害行为，它也包括施加

于心灵的非肉体惩罚、伤害或此种感觉。因而，教育暴力之不同于一般的暴力之处也就在

于，它不一定要诉诸武力，恰恰相反，它有时表现为一种沉默的力量，以歧视、打压、剥

夺言说或行动的权利等不公正的待遇造成对受教育者心灵的伤害，这可称作是一种“冷暴

力”。之所以将这种情形也划归为暴力的形式，是由于它是一种与教育本身完全相反的力

量：教育旨在引导和建构，这种“冷暴力”却恰恰是在摧残和毁灭。 

暴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违反教育的自然的，其本质是摧毁，是一种非理性的压制性力

量。“因为自然之物无需暴力就产生和存在着。一切运用到某一存在物之上的暴力，都使

得那个存在物做了某种违逆它的本性、也即违逆它的自然的事情。”
①
因此在教育中，这种

暴力形式及暴力思维是绝对不能有的。从根本上讲，教育暴力是违背教育的基本精神的，

也即违逆教育的自然。它全然无视人性的任何特点，只遵循自身的逻辑，即摧毁。而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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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的是，教育暴力也有其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惩恶扬善，它也声称是为了教育的目的。

但是在教育中，当教育者或教育机构以善良的名义用暴力来惩罚某种不适当的行为时，其

暴力本质就已超过了这种不适当行为所带来的恶。真正的教育完全有可能使恶行转化为

善，因为它相信人性中存在着善的根基并能被唤醒；而教育暴力就连这仅有的善因也无法

保存，它一旦出现，就只能使后者荡然无存。既然暴力是这样一种违逆本性的力量，尤其

与教育的本性格格不入，教育暴力又是从何而来的？ 

第一，教育暴力来源于教育者对其正当权利和权力的过度使用。权利是一种资格，权

力则是一种能力。教育者的身份赋予了其做某事的资格和能力，他对于受教育者施予的种

种教育行为即是这种资格和能力的反映。一个人有能力做某事的前提是他有权利或资格这

么做，如果超出了这个前提，其权力就变为非法的或不正当的了。因此，教育者所具有的

权力和权利都是有限度的，对自身权利的过度使用会导致对权力的滥用，乃至以暴力的形

式来实现权力。教育者之所以会过度使用自己的权利，一是对自身的角色定位出现偏差，

对教师权力没有合理的认识，以为这种权力是与生俱来的对受教育者实施监管和控制的权

力，将自身所拥有的权力作为一种“特权”，而没有认识到其中的让渡性。其次，教育者

与受教育者之间拥有的知识资源的不对等，使得知识的传授转化为一种与权力的使用相对

应的活动，而一旦将知识与这种支配性权力结合，教育也就变成了单纯的压制、约束、强

迫等暴力形式，教育者从而以传授知识的名义过度使用自己的权利和权力。 

第二，教育暴力来源于对教育和人性的某种误解。教育与人性的关系自古就是人们讨

论的热点，历史上很多教育家以及现代的一些教育者都相信人性天生是恶的，要通过教育

去除这种恶的本质，因此在教育中要用严厉的惩罚手段来管束儿童。在这种思想中，教育

本身被看作一种“制造”的工作，可以将人改造成想要的模样。这是长期以来潜藏在教育

之中根深蒂固的人性论假设，也是对教育功能最基本的界定，在这种假设和界定之下，教

育成为一种以暴力为手段的改造活动。这是因为，对教育和人性所怀有的这种错误认识扩

大并歪曲了教育的能力，却缩小甚至忽视了人性的可能性和自然性，致使教育过度塑造着

个体，并造就了教育暴力的发生。这一教育暴力试图通过对肉体的压制达到对个体心灵的

改造，在其中，教育者就是改造儿童心灵的人，他无视个体身心发展的内在特点和人性的

自然，以某种外在目标代替了教育的真实目的，教育遂变成了一种压制儿童的工具。在对

现代教育的审视与相应的改革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并努力批判教育对个体性

的过度塑造，但教育中的暴力思维及其倾向依然普遍存在。因此我们仍需强调，对人性与

教育本性的误解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教育以暴力为手段对人性进行的改造，这是教育暴力

产生的最主要根源。 

第三，教育暴力的产生源于人文教育的缺失。从根本上讲，人文教育是关于人性和人

格的教育，而我国目前的教育在这方面却是十分欠缺的。教育暴力之所以能发生，就在于

人们的观念中缺少关于“人”的基本理念，如人的尊严，人的灵魂优异，平等的人性等。

当教师以不平等和专制对待学生的时候，教育暴力就会产生。在缺乏人文教育的学校环境

中，师生之间以及学生之间缺少对人的基本尊重，相互之间形成了支配、压制乃至暴力的

交往模式，“教育者们在学生当中制造了一种权力格局，老师们培养自己的奴才，而不把

培养人格独立的人作为目标。”
②
在这种教育中，教师以权力者自居，对学生进行压制性或

暴力性的教育，而“暴力孕育更多暴力”，暴力的教育造就了暴力的人格。学生在这种暴

力教育中形成了暴力的思维方式和人格特征，从而导致校园暴力频发，这也是当代学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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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重大弊病之一。 

值得指出的是，在当前的教育生活中，对权力的滥用以及由此构成的教育暴力被不断

地挖掘、消灭，这无疑是教育的进步。然而我们发现，这种暴力减少的原因不是由于人们

对教育权力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即认识到了教育权力是排斥暴力的，而是来源于舆论的压

力以及受教育者权利意识的觉醒。这就是说，人们仅仅是站在关爱生命以及维护学生权利

的立场上痛斥暴力的发生，从而力图铲除教育暴力，而铲除之后呢？教育是不是需要正当

的引导权力？这个问题却被搁置了。久而久之，人们便习惯了站在生命和权利的立场上对

教育中一切有违生命和尊严的现象进行指摘。这本无可厚非，只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单纯性

使得人们在指责教育暴力的同时，无形中忽略了教育权力的正当形态和正当意义，使得教

育无力去引导受教育者的发展，也使得教育者失去了衡量自身行为正当与否的依据。这造

就了教育权力的虚无。 

二、教育权力虚无 

教育暴力或类似于暴力的教育干预的存在，使得人们对教育中任何一种力量都持怀疑和

敌意的态度，任何的限制都被视为是对自由的侵犯而被加以抵制，这就导致了一种原始的教

育性力量的缺失及教育权威的阙如，可称之为教育权力的虚无。当然，教育权力的虚无并非

全然由人们对教育暴力的拒斥而引起，也与某种特定的制度观念、时代主流意识、某种新思

潮或者教育者自身的理念及素养等因素有关。比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批判民主政体对教

育的冲击时指出，在那种极端自由和民主的制度下，“教师害怕学生，迎合学生，学生反而

漠视教师和保育员。普遍地年轻人充老资格，分庭抗礼，侃侃而谈，而老一辈的则顺着年轻

人，说说笑笑，态度谦和，象年轻人一样行事，担心被他们认为可恨可怕。”
③
这里就出现了

这样两个问题，“一方面有一种人绝不想再将自己置于任何权威约束之下；另一方面，有些

人可能不想再完整地行使这种权威。”
④
这种情形在当代大学教育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在大学

里，学生尽可能地追求自由、逃离教师的权威，有的教师则一味地迎合、迁就学生，以倡导

多元价值和个性解放为新的教条，降低了对学生的要求，丧失了应有的师道尊严以及对真正

的知识和真理的景仰。然而对于教育来说，这种权威恰恰是必不可少的，这从而造就了教育

权力的虚无。 

源于对教育权力性质的误解、对教育中的暴力乃至一切强制力的反对以及因制度观念和

时代思潮而引起的教育权力的丧失和权威阙如，构成了教育权力虚无的重要原因，它促发了

教育者对自身正当性权力的主动放弃，表现为教育者在教育中的不作为、不负责等放任自流

的行为（这里的“教育者”是广义的，不仅仅指教师，还包括学校、教育主管部门甚至国家，

后者主要是在制度或政策制定上的不作为或不正义）。这样，教育中本该有的引导和规约都

处在了一种失语境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只有纯粹的知识和信息的传递与接收，没有智

慧和情感的平等交流，没有对公共教育生活的共同参与，更遑论存在价值的引导。这种教育

权力的虚无有时表现为教育之于受教育者整体价值引导的丧失，有时表现为在个别儿童身上

教育性因素（如友爱、关切等）的缺失或者全然放弃，任其自然地发展。无论哪一种，它都

是以在特定情形下的教育不存在为表现形式的，因为教育在其最初和最终的意义上都是一种

引导，放弃了引导就等于是变相地剥夺了受教育者的权利。由此可见，教育性力量的缺失带

来的并非通常所想象的自由的获得，而恰恰是对人可能获得的自由的侵害。 

事实上，除了因教育暴力之故拒斥正当引导权力而导致的教育权力虚无之外，从教育权

力产生的根源来看，教育权力虚无与教育暴力原本就是共生共存的。这即是说，暴力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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摧毁了权力存在的空间，使之呈现为虚无；这是教育权力虚无的重要表现形式。在教育中，

师生之间的共处营造了一个教育的公共空间，后者是教育权力能够存在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

件。在这个公共空间中，师生通过交流、对话以及展示给对方的行动而构建了一个新的教育

世界，他们一方面遵守先于他们每个人而存在的共同体规则，即教育本身的规则；另一方面

他们又共同建构着新的可能和现实，每个人都能通过自己的言语和行动向他人展示自我的存

在，每个人都有一种扩展和更新公共空间的能力，教育者则在其中扮演着引导、规划等角色。

每个个体都具有自我教育的权力，但只有在与他人的共同生活和平等共处中，个人才不会孤

立，他才能成为有能力并能展示其能力的人，这种能力和权力才能真正实现。之所以说教育

者拥有权力，其实是在这种教育公共生活中的成员赋予了他以他们的名义行动的权力，这一

权力随着成员的解散而消失。
⑤
这种权力不是绝对的控制性权力，它是一种潜在的存在，受

共同体规则的制约。 

教育暴力摧毁了教育的引导性和建构性，其目的指向控制和破坏，从而破坏了教育权力

得以存在的空间。教育权力虚无则体现为教育中的价值性和权威性的缺失，师生之间通过支

配性的工具而维持相互关系，没有共同的价值和原则可以遵循，教育者无心也无力去引导受

教育者。这使得教育成为一种中立的、机械式的活动，从而也消解了教育权力存在的意义。

教育暴力摧毁了教育权力，教育权力虚无反过来给教育暴力的实施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二者

的结合共生使得教育呈现为一种扭曲的存在：正当的教育权力被消解，非正当的权力压制和

暴力威胁充斥在教育中，教育的本真涵义被放逐。 

三、什么是正当的教育权力 

被扭曲和异化的教育权力无法承担教育对个体的引导职责，我们需要寻求教育权力的正

当性，同时重建对教育权力的基本理解和信任。这就要求我们回答这一问题：什么是正当的

教育权力？它是如何产生的？ 

（一）教育权力是由教育本质所规定的 

教育从本质上讲，就是引导个体灵魂向善和德性养成的一种力量，这种引导力就是根源

于教育本身的教育权力。可见，教育权力是教育中必需的且是正当的引导力，是教育本质的

内在意涵，其性质是由教育本质所规定的，它与教育本身一样具有不可辩驳的合理性和正当

性。 

首先，教育权力是教育引导人的灵魂向善的道德力量。 

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包含着三个互相依赖又冲突的方面，即理性、激情和欲望。这

实际上使得灵魂总是处于一种被撕裂的状态，却又渴望着和谐。然而，当欲望占据统治地位

时，并不能说它就获得了那种和谐，毋宁说它成为了自己的奴隶，因为欲望是无节制的、狂

乱的，它将灵魂引向一种无目的和无方向的放纵之中。“人的灵魂里面有一个较好的部分和

一个较坏的部分，而所谓‘自己的主人’就是说较坏的部分受天性较好的部分控制。”欲望

的统治则意味着一个人成为他自身的奴隶，因为“他的心灵充满大量的奴役和不自由，他的

最优秀最理性的部分受着奴役；而一个小部分，即那个最恶的和最狂暴的部分则扮演着暴君

的角色”。
⑥
这就是说，灵魂本身是可善可恶的，全在于是理性还是欲望占据主导地位。灵魂

由理性主导的人是节制的、有德性的、可以向善的；反过来，欲望主导的灵魂则使人失去理

智和德性，滑向恶的边缘。 

人的灵魂的优秀就在于走向美善而脱离恶的束缚，教育则充当了提升灵魂、使其纯化、

变得优秀的力量。教育对灵魂所具有的引导力就是为了灵魂走向优秀，它不是对灵魂的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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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奴役，而恰恰使其摆脱了自身可能会走向的恶的奴役。既然教育就是对灵魂的提升，是对

灵魂转向的一种引导力，从而预设了教育本身就包含着一种权力，这是我们称之为教育权力

的最根本的源泉。在这里，“权力”一词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概念指向，毋宁说，现代意

义上的教育权力最初的来源仅仅是一种引导灵魂上升的力量，不是包含着各种现实关系和利

益的权术较量；它是善而非恶，因为在喻示教育本质的洞穴隐喻中已经表明，“在所有把囚

犯拖向阳光的意象中所显示出来的力量其实正是爱的力量”
⑦
。这表明，教育原本是教育者

施予受教育者的一种爱，后者来自于对于真理、智慧以及对于人性完善的共同追求；教育权

力则是这种爱的力量的体现。由此可见，是引导人的灵魂转向善的教育自身孕育了教育权力

的诞生，并赋予了后者一种自然的正当性。进一步讲，教育之所以具有能引导灵魂上升的力

量，根本上在于它自身承载了一种超越于其之上的终极善，这也是教育权力最终的合法性所

在。退一步来讲，即撇开教育所承担的这种善的渊源，就其作为一种纯粹的“教”或文化传

递的形式而言，它本身也是包含着权力因素的。雅斯贝尔斯就曾指出，“事实上，人的不容侵

犯的权力在于，他作为个人，以自己的存在为着眼点、出自内心地作出决定。但是，在一个

世界中存在的现实，只有通过整体的权力手段才是可能的。在这个整体中，人们在安排他们

在世界中的状况与自我保存方面能够达到一种意志的统一。这种权力的意志决定了人在现实

上之所是，决定了整体生活的历史内容。这种权力任何时候都在政治上实现于国家中；而作

为历史性的人的实存的传统，它是教育。”⑧由此可见，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教育本身都包含

了权力的观念。它本身就是一种对灵魂的引导和约束力量，同时也承载了来自于善的引导力

量。 

其次，教育权力是教育引导个体德性养成的道德力量。 

发生了灵魂转向的人即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当他面对其他公众时，他的行动便具

有了不同的意义。在与他人的交流和共处中，他们获得了公共的精神和责任，拥有了引导自

身行动的“法”，即德性。德性的生成使得个体成为共同体中合格的一员，其行为必须符合

人之为人的必备品质，这不仅是共同体要求于个人的，同时也是具有德性的个体自身应该具

备的条件。因此，德性已经内化于共同体成员的行为和心灵之中，成为个体之为人的一种公

共品性，而他服从德性的要求也是在服从于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法律。 

这一自律精神在形式上是一种自我立法的约束，但实质上所依据的恰恰是一种客观的、

能够普遍化的道德原则，是有理性的人都能接受的公共德性。黑格尔也曾指出，个体作为伦

理共同体中的一员，其道德上的善还不足以使其在公共生活中生存，从而必须在共同体中接

受伦理的熏陶和提升，后者是人们赖以共同生活所必需的。这种对个体的提升必定包含着正

当意义上的强制，是一种形式上的约束和引导，而非真正的压制和奴役，这是共同体的伦理

生活所要求于个人的。现代社群主义者更是坚持认为，个体的生活离不开对群体的依赖，个

人从共同体中获得自身生存的一切保障。个人无法脱离群体而前社会地生活，他是被社群所

决定的，因而，个人必然要从其所生存的整体中获得人之为人的一切品性，这是他无法逃离

也不能逃离的“框架”。这一框架构成了个体生活的伦理视域，它规定了无比地高于人们的

欲望所追求的某些行为和生活方式的优先性，以及不能以人们的日常目标和欲望来衡量的某

种有价值的目标和善，没有这种框架存在，有意义的生活就是不可能的。
⑨
这表明，个体必

需在共同体中获得德性，并得到相应的认同、找到自己的归属所在。这必然要求个体对共同

体道德和责任的承担，从而也担当来自于后者的引导和规约。 

德性的生成是灵魂转向后的人们追求更高的优秀的过程，共同体的生活必然要求个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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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某些公共道德原则，作为自身的行动原则。在对共同体道德责任的承担中，教育对于促进

个体道德优秀的实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的道德优秀是个体通过教育所能获取的最高价

值，它符合个体心灵发展的要求，从而也符合个体的本质利益。德性的生成过程包含着公共

教育对个体行为的规范和引导，由此产生的教育权力因而是对个体的必要引导，即引导他走

向德性的优异，这是教育中必然蕴含教育权力的又一体现。此外更重要的是，德性一旦生成，

它就会成为个体内在的价值尺度，指引他如何在共同体中生活。这实际上将外在的道德约束

转变成了内在的自我治理，使个体成为懂得自我立法的自律主体，他以公共德性作为自我立

法的依据，德性生成中所包含的教育权力就成为个体自我约束和管理的内在力量。 

（二）教育权力是由教育公共生活所规定的 

教育公共生活伴随教育活动的发生而产生，后者营造了一个教育主体之间言行沟通的教

育空间，个体试图在这种公共空间中形成自身德性的优秀，追求自身的利益和福祉；共同体

本身也试图建构符合整体利益的公共秩序，使自身朝着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个体接受教

育的过程就是在教育公共生活中追求公共精神和德性的过程，对公共生活的参与使他获得了

对自身所处的伦理实体的责任感、秩序感和归属感，使他摆脱了私人领域中的纯粹个体性而

成为共同体中的公民。因此，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组成的这个教育公共空间不只是单纯

的知识授受的场所，它是一个具有伦理秩序的实体，在其中区分价值之间的优劣高低之别，

并试图将优秀和高尚的东西保留下来。这种对良善秩序的追求和对崇高事物的向往就构成了

教育的内容和目标，它使得教育不是为了谋取某种利益的手段，而是一种使个体德性完善、

走向优秀的伦理生活本身，它对个体的要求同时就是后者想要达到的目的。可见，对个体来

说，身处其中的教育公共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伦理上的制约，一种不可能逃离的道德“框架”， 

教育权力也在这一公共生活中获得了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依据。“教育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于

求教育者及其共同生活。为了教育生活的展开和平等的自我创造的实现，求教育者把自己的

一部分权力让渡出来，由教育权力来维护使每个人的自我通过言行得以展现的教育公共生活

的空间，来实现教育对个人的自我实现的引导。”
⑩
由此可见，离开所依赖的人群和行动本身，

权力无法赋予自身以正当性，教育权力也只能在教育共同体中找到自身的存在依据。 

阿伦特认为，权力在其原初的意义上仅仅是一种行动能力，是每个人都具有却又不独属

于某个人的力量。人们在公共生活中的相聚、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以及他们的论辩和沟通促使

行动主体达成了“一致行动”的意愿和能力，这种一致性使得公共生活得以进行，每个人都

具有这种能力，否则他就无力行动。参与公共生活的人同时也是遵守规则的人，而这一规则

是由参与其中的人共同制定和同意的，是他们交流和沟通的结果。就教育而言，虽然一个教

育共同体是由每个个体组成的，但对于一个特定的受教育者来说，这个共同体是先在于他而

存在的，其中的规则是他必须要遵从的，否则便无法进入共同体的“游戏”，参与公共生活。

虽然教育权力常常以个人的方式表现出来，如颁布或执行规则，但真正让个体服从的却是规

则本身，教育权力被滥用或演变为教育暴力的情形就是以某个人的权威代替了规则。在此，

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聚合使得教育权力得以产生，这一权力不具有任何压迫性和支配性，它

是出于共同体成员的普遍同意而建构的，其本义是维护教育空间的持存，而非对任何个体的

无端压制。同时，教育权力的存在也维护了教育公共生活的秩序，这种秩序就是共同体的“游

戏规则”，它既要求个体的遵守，同时也维护着他们相互之间的游戏和交往。没有教育公共

生活，教育权力就失去了赖以产生的土壤；而如果没有教育权力，教育公共生活也将失去正

常而健康的存在秩序，二者是相互依存的。教育公共生活的特征决定了它与教育权力的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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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性，前者孕育了后者，后者维护着前者。在教育公共生活中所建构的权力不是压迫性和

支配性的，而具有相互性和让渡性，后者是国家、学校及教师所掌握并使用的教育权力的正

当性所在。 

从以上关于教育本质和教育公共生活的问询中我们可以看出，教育权力是内在于教育的

引导力量，同时也是在教育公共生活中自然产生的行动能力，因此它是教育的一种自然属性。

通过对个体灵魂和精神的提升以及对其道德优秀的促进，教育权力展示了自身的正当性所

在，并在教育公共空间中实践着这种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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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storting and Reconstructing of Educative Power 

ZHAI Nan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225002) 

Abstract: Educative power is a rightful leading power of education, but its legitimacy has been 

questioned during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modernity. Educative power presents two paradoxes 

that are educative violence and nihility of educative power. The distorting of educative power 

causes the losing of its legitimacy, and makes education fell into a dilemma. This article tries to 

expound the distorting and its reasons of educative power, and then to explore the mea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rightful educative power. 

Keywords: Educative Power; Educative Violence; Nihility of Educative Power; Educational 

Public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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